 社團法人台灣清真產業品質保證推廣協會

「清真HALAL食(用)品」驗證─變更申請書

1、 公司名稱
(中文)：















(英文)：















負責人：







統一編號：







地址：


















公司電話：








傳真：







聯絡人：



分機：



手機：







電子郵件：





 


網址：






2、 工廠名稱
：















工廠登記編號：






網址：







地址：

















電話：
















3、 申請變更項目(務請勾選)：  (核備變更
(換證變更(請檢附舊證書) 
(基本資料 
(工廠(含產線、設備) 
(製程

(包裝
(產品(含原料)：附件一 ((增(刪(變更  【品項/品名/包裝規格/原料】)
附件二 ((增(刪(變更  【品項/品名/產線更換/原料】)
附件三 ((增(刪(變更  【原料/製造商/供應商】)
(其它：
















證書號碼：





效期截止日：
     年
    月
   日
預計變更日期：     
 年  
  月 
   日

4、 申請書及附件(請勾選檢附之文件並確認，如無異動可免附)：

1. (變更說明函*
2. (本申請書首頁*

(免附文件聲明書* (如免附部分文件須檢附本聲明書)
(附件一*


(附件二*


(附件三*
(包裝標示切結書*
(附錄:導致結案或退件事項*
3. (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4. (工廠登記核准公文或其他相關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5. (工廠平面配置圖

6. (產品產製流程圖及詳細說明

7. (生產設備清潔、消毒作業方式、程序，及清潔劑、消毒劑
8. (產品包裝設計圖及外觀標示(文字需清晰可讀)
9. (清真品保系統內稽報告*(如無，預計內稽日期：                  )
10. (申請文審費匯款收據影本*(增加品項須付文審費;證書更改須付工本費)
11. 請列明並檢附其它驗證文件(例如HACCP, ISO, TQF等)：          
         
* 注意：標示*號各項(附件第1、2、9、10項)以及與變更相關之文件均仍須檢附，其他文件如與上次申請完全相同者可免檢寄，但須檢附「免附文件聲明書」並用印。
申請人簽章：







 申請日期：







申請變更─免附文件聲明書

茲為申請伊斯蘭Halal證書變更，本公司聲明下列所勾選之文件內容均與前次提報完全相同而無任何變更、異動，申請續約請免檢寄
，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特此聲明。

(
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
工廠登記核准公文或其他相關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
工廠平面配置圖

(
產品產製流程圖及詳細說明

(
生產設備清潔、消毒作業方式、程序，及清潔劑、消毒劑

(
產品包裝設計圖及外觀標示

(
其它文件(例如HACCP, ISO, GMP或其他，請說明)：





本公司並在此重申承諾同意完全遵守伊斯蘭清真HALAL食(用)品驗證方案之「條件與規定」，並願完全配合貴會隨時派員至本公司所屬工廠或所委託之代工廠實施稽核查驗，絕不以任何理由推拒，否則即屬違反貴我雙方之合約。

此致
社團法人台灣清真產業品質保證推廣協會
負責人：






(簽章)

(公司全銜)






(用印)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XXX公司全銜信紙〉
包裝標示切結書
本公司









擬向貴會申請辦理清真認證，茲承諾所有產品之包裝標示一定與附件一表之品名、原料成份完全相符，並確實標示製造廠資訊(廠名及工廠地址或工廠登記證編號)，如經貴會發現前述標示有任何不符事項(品名、規格、成份、製造商資訊)，同意貴會一律退件，本公司無任何異議。
此致
社團法人台灣清真產業品質保證推廣協會
XXX 公司(全銜)



(用印)

負責人：





(用印)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錄：導致結案或拒絕受理之事項
1、 導致結案之違規事項
· 以下違規事項，須於5天內一次完全補正，否則結案，之後二年內不接受其重新申請
	序號
	違規事項
	違反“驗證方案”條款

	1
	包裝標示不實
	4.8

	2
	合約逾期未提出續約申請
	9.2

	3
	任意變更附件一、附件二、附件三表序號
	3.3、9.8

	4
	未依驗證方案辦理核備變更
	10.6、10.7、10.8

	5
	簽署續約切結書卻未遵照該切結書辦理
	9.3

	6
	未履行切結書或聲明書之承諾者
	3.8

	7
	未按時執行HAS內稽、內訓、內容不正確
	8.4

	8
	審核期間任意增項、包裝變更、品名異動
	3.3、5.3、9.7等

	9
	未依規定時間內正確補件
	5.1、5.2


2、 導致拒絕受理之違規事項
· 以下退件事項，須於5天內一次完全補正，如不正確，再次退件，補件3次未能完成者，即予結案
	序號
	違規事項
	違反“驗證方案”條款

	1
	未附變更說明函
	9.7(續約)、10.3(變更)

	2
	原料證明文件提供不全，或未能提供有效之原料證明文件
	4.7.4～4.7.13、9.5

	3
	未簽署續約切結書
	9.3

	4
	未繳交清真品保系統報告(或內容不完整)
	8.4


本公司已確認遵守以上規定，若有違反致遭貴會結案或拒絕受理，本公司絕無任何異議，此致 


社團法人台灣清真產業品質保證推廣協會
XXX 公司(全銜) 


(用印)
負責人：




(用印)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一(申請變更專用)：申請驗證產品及原料表(含添加物及加工助劑)

日期：





請保留原先提報之品項，變更之部分以紅字註明；如欲增項，請依序加在原品項之後，所有原料、添加物、加工助劑均須詳列；欲刪除之品項請用刪除線，凡自附件一刪除之品項均須列入附件二(停產仍請保留並註明)；每頁請加蓋公司印信：

	增/刪/變更
及發生日期
	序號
	產品中文名稱
	產品英文名稱
	包裝規格
(中、英文均須填)
	原料中英文名稱(包含所有添加物與加工助劑)

	
	
	
	
	
	

	
	
	
	
	
	

	
	
	
	
	
	

	
	
	
	
	
	

	
	
	
	
	
	

	
	
	
	
	
	

	
	
	
	
	
	

	
	
	
	
	
	

	
	
	
	
	
	

	
	
	
	
	
	

	
	
	
	
	
	

	
	
	
	
	
	

	
	
	
	
	
	

	
	
	
	
	
	


註：如為刪減或變更，請填入該品項在原附件一之序號; 若為增項，請依原附件一之序號增列(例：原有A1、A2、A3，增加1項，請列為A4，餘類推)；各項產品分列填寫，如一頁不敷使用可加頁填寫，但請勿改變本表格式。
申請者(用印)                                   社團法人台灣清真產業品質保證推廣協會

附件二(申請變更專用)：所有不申請驗證之產品及原料表(含添加物及加工助劑)


請保留原先提報之品項，變更部分以紅字註明；如欲增項，請依序加在原品項之後，所有原料、添加物、加工助劑均須詳列；欲刪除之品項請用刪除線並說明原因；「共線」欄不可留空，與驗證產品合用生產線者，請於「共線」欄打 (，不共線者打(；每頁請加蓋公司印信：

	增/刪/變更及發生日期
	序號
	產品中文名稱
	產品英文名稱
	共線
	原料中英文名稱(包含所有添加物與加工助劑)

	
	
	
	
	
	

	
	
	
	
	
	

	
	
	
	
	
	

	
	
	
	
	
	

	
	
	
	
	
	

	
	
	
	
	
	

	
	
	
	
	
	

	
	
	
	
	
	

	
	
	
	
	
	

	
	
	
	
	
	

	
	
	
	
	
	

	
	
	
	
	
	

	
	
	
	
	
	

	
	
	
	
	
	

	
	
	
	
	
	


註：如為刪減或變更，請填入該品項在原附件二之序號; 若為增項，請依原附件二之序號增列(例：原有Y1、Y2、Y3，增加1項，請列為Y4，餘類推)；各項產品分列填寫，如一頁不敷使用可加頁填寫，但請勿改變本表格式。
申請者(用印)                                   社團法人台灣清真產業品質保證推廣協會

附件三(申請變更專用)：原料明細表(含添加物及加工助劑) 
請依附件一及附件二更新本表之原料(含添加物、加工助劑)；有HALAL認證者，請檢附效期內之證書，並附上進貨單/進口報單/輸入許可通知；如刪除某項，請用刪除線並以紅字註明變更之部分：
	增/刪/變更及發生日期
	序號
	原料名稱

(中英文)
	添加該原料之產品序號(A1, A4,…Y1, Y6…)
	製造商(原名)及產地

(須符合HALAL證或其他證明文件)
	供應商
	Halal證書

發證單位及效期
	其他證明文件

(問卷、COA、許可證等)

	
	
	
	
	製造商：
產地： 
	
	
	

	
	
	
	
	製造商：
產地：
	
	
	

	
	
	
	
	製造商：
產地：
	
	
	

	
	
	
	
	製造商：
產地：
	
	
	

	
	
	
	
	製造商：
產地：
	
	
	

	
	
	
	
	製造商：
產地：
	
	
	

	
	
	
	
	製造商：
產地：
	
	
	

	
	
	
	
	製造商：
產地：
	
	
	


註：如為刪減或變更，請填入該品項在原附件三之序號; 若為增項，請依原附件三之序號增列(例：原有1、2、3，增加1項，請列為4，餘類推)；各項產品分列填寫，如一頁不敷使用可加頁填寫，但請勿改變本表格式。
申請者(用印)                                   社團法人台灣清真產業品質保證推廣協會

� 本申請書僅限申請變更使用。


� 如某項產品經多家工廠分段製造，請詳列每一廠之資料，檢附各廠之工廠登記文件、生產流程、廠區平面圖、機器設備清潔消毒作業程序，並說明各廠銜接及半成品運送方式。


�申請變更可免附之文件僅限於本聲明書所列文件，其他文件及與變更相關之文件均仍須檢附。





變更V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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